
未落實配戴 

從優敘獎： 

班級導師嘉獎 2 次、業務承

辦、主任及校長記功 1 次 

臺北市國小學生防身警報器配戴檢查標準作業流程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.08.23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防身警報器配發 

了解原因，並柔性勸導未落實配

戴之學生，如有遺失、毀損，依

照遺失、毀損流程進行增補 

落實配戴 

各校每月自行抽檢，填寫

檢核表備查，了解學生配

戴情形(各校承辦處室) 

1.防身警報器使用教學及學生自我防護教育訓練(學校行政、師長、鄰里長、警察局) 

2.上、放學時間叮嚀，並檢查學生是否養成配戴習慣(學校行政、師長) 

獎勵落實配戴學生 

駐區督學每月至班級教室

走廊及校門口實地訪視 

(駐區督學) 

教育局專案列管，並由學校行政、 

教師、家長會進行全面宣導 

配戴率達 85% 配戴率未達 80% 


